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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题到音舞的互文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京剧转型

李伟民

(四川外语学院莎士比哑研究所，重庆400031)

摘要 京剧莎剧《王子复仇记》实现了京剧与莎剧之间的互文。这种互文性和改写表现在莎

剧《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主题在得到表现的基础上，实现了主题与形式的替换与重塑。

从而将现代意识灌注于京剧《王子复仇记》之中，在“情与理”戏剧观念的转换与音舞对叙事的改

写中，形成了内容与形式、演出方式、戏剧观念等新的互文关系，即表现为借鉴的“互文性主题”与

表现为再造的“音舞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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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中，《哈姆莱特》(以

下简称《哈》)多次被改编为京剧《王子复仇记》(以

下简称《王》)，其意义当不仅仅在于对一部莎剧的

改编。我们以为，莎剧以京剧形式演出，最为直接

的就是能够利用京剧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其

艺术审美形式展现莎剧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对人

与人性的现代性诠释。我们知道，京剧在揭示人物

的内心世界时，除了通过程式、音舞表现故事、塑造

人物以外，“主要通过许多细节和行为来展现人物

的思想活动。”①这种细节的表现和表演的京剧化

与莎剧对人性的深入洞悉相结合，无疑对塑造莎剧

中的人物和刻画人物的心理起到了某种陌生化的

作用。

一、主题与形式之间的衍化

程式、音舞与内在思想、心理表现的完美结合

是莎剧改编取得现代文化转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

一，也是赢得中西方普通观众与莎学专家首肯的重

要原因，“京剧的做工具有舞蹈化的特点”。⑦演员

通过四功五法等表演艺术技巧的运用，演绎故事，

通过外化莎剧中人物思想、性格，即以歌舞演故事

和音舞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在展示演员全面的功

底和艺术才华的基础上为莎剧吹来了一股具有京

剧韵味的“中国风”。其中京剧的程式性代替了莎

剧舞台的表演动作⋯⋯形成了京剧的表现形

式——视觉、听觉形象等。在这个意义上，京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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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可以视为“原初意义上与中国古典艺术种系

发生相关的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乐’’’，o所以在

《王》剧的演出中自然也就融合了京剧古典美的韵

味。互文性表现为“文学不是把生活贴在艺术里，

而是对别人的文本做深层的改动，并把它移到一个

新环境中，继而载入自己的文本与之相连。”@而采

用京剧的形式去演绎《哈》剧的故事，阐释其人类精

神世界的纷繁复杂，其本身就具有质疑原创性和作

者权威的互文性特征。但也不仅仅是这样，还在于

全部文本来自他文本，“互文是绝对主要的依

据一。《王》剧将表现现实、还原生活与表现艺术、

审美表演融合为一体，既有借鉴莎剧深刻的立意，

复杂心理活动的用意，又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和陌生

的中国京剧的表现形式，以莎剧对人性的深入发掘

统驭于表演，以情感演绎贯穿京剧的音舞，即将人

文主义精神融人到京剧改编中，将莎剧中的主题、

故事情节用京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京剧改编

莎剧的“互文性主题”。“互文性主题”主要表现为

借鉴，是在借鉴的基础上的深化。“互文性主题”使

悲剧的思想深度透过京剧美的形式得到展现，“使

我们可以传递和继承我们已知的表达方式、语言和

出处，这也是互文性存在的原因。”@

从当代世界范围的莎剧舞台演出看，以京剧这

种艺术形式改编《哈姆雷特》本身就是现代审美意

识的一种特殊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改编指涉的

其实是被传递的另外一部作品。这说明《王》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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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之间存在互文关系。京剧文本与莎剧文本由

改编彰显的这种互文关系形成了一个更加宽泛的

概念“互文性”。这种文本之间的自我指涉和“呈现

的混合的一面”o以不同的艺术方式来完成，从而

形成了“超文本性”。∞我们认为，《王》剧的现代意

识表现出的“超文本性”为调动京剧表演的各种艺

术手段，用京剧行头演绎《哈姆雷特》中蕴涵的人性

中普遍矛盾，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互文性中，作

为言说主体的莎剧和发音主体的京剧“最大不同是

前者与具体的行为人相联系，后者关注的是言语实

体本身，”啪《王》剧的互文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就要求导演和演员采用陌生的异域文化——京

剧这种艺术形式，利用原作的故事，讲述人的灵魂、

人格的挣扎与分裂过程。《王》剧在改编时，保留了

哈姆雷特“重整乾坤”这一主线，着重展现王子子丹

(哈姆雷特)人文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对于原著中

类似“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等脍炙人口的独白则

以音舞进行多方位地演绎，在突出悲剧精神与保留

戏剧框架的基础上为唱、念、做、打提供了充分的空

间。如：

是生存?还是毁灭?死了，从此长眠不

醒，心头的苦痛，躯干的打击，

俱都消失殆尽，这岂不是世人梦寐以求的

么?睡吧，睡吧，

睡着了就会做梦，是美梦，还是噩梦?o

这里以大段的唱腔表现人物内心的激烈搏斗，

与原作对照“互文性主题”明显，唱为悲剧气氛的发

展服务，舞为推进戏的高潮服务，用音舞造成气氛

的紧张，展现人物心灵的撞击，突出王子子丹为何

复仇、重整乾坤这一条情节线，以京剧美表现悲剧

美(悲剧的力量)。莎剧的主题构成了京剧中形成

主题思想的介质，并通过京剧美加以展现，正如梅

兰芳所说：“不论剧中人是真疯或者是假疯，在舞台

上的一切动作，都要顾到姿态上的美。”o以“美”作

为表演的追求目标，有别于西方戏剧以“真”作为舞

台追求的目标。京剧与莎剧之间共享的是一个思

想接近的具有隐含意义的“互文性主题”，共同的隐

含意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必然

连接点。当我们看到以上《王》剧中的大段独白后，

就会找到它们之间共同的隐含意义——“人文主义

理想”的实现和“重整乾坤”的决心。“人文主义理

想的实现”与“重整乾坤”使京剧与莎剧之间建立了

“元一关系”，形成了两种艺术形式之间联结的纽

带。这是京剧与莎剧之间的全方位对话，其中包括

艺术形式、语言、作品中的人物、现实与古代、京剧

语境与莎剧语境之间的对话，因为“文本空间的交

汇，是若干文字的对话，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人物

的现在或先前的文化语境中诸多文本的对话。”o

京剧味为《王》剧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段，配乐以

传统音乐为主，依靠京剧传统乐队的配制，力图既

京剧化，又多样化，充分展示了各个行当的声腔特

点。借助观众对剧情的熟悉，使人们更容易在形式

上认同京剧艺术的表现魅力，在主题上更容易理解

原作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审美上更容易获得共

鸣。正如该剧导演石玉昆所阐述的《王》剧的创作

思路：魂是莎翁的，形是京剧的。o换言之：尊重原

著，展示主体。他们感觉到这里面有欧洲人所熟悉

的东西——这就是展示故事的方式，即戏剧性方

式，@以及通过音舞所反映出来的人、人性和人情。

所以很多莎学家强调，“唯一的正确认识莎士比亚

的道路，是从舞台演出的角度上”。@在戏的主题思

想、中心事件、人物性格、矛盾结构、戏剧情节上保

持莎剧原貌，而在形式上则是彻头彻尾的京剧。正

如焦菊隐所认为的：“中国戏曲有程式，程式是戏曲

的一种表现手段，戏曲的艺术方法、艺术规律都是

不容易感觉的，而艺术的可感性，是很容易感受到

的。很多人认为戏曲是象征的，国外都讲中国戏曲

是象征的，我觉得，中国戏曲无论内容还是表现方

法，都是现实主义的。堋因此，从这一点看，莎剧与

京剧的结合将获得更诗意化，也更加现实化和民族

化的表现。我们看到的是，在解决互文性中的这一

对“交叉出现”@的矛盾时，改编者明白，关键要把

握“诗味”的追求，所谓“诗味”其实就是要把握音乐

性节奏的处理和运用，即京剧韵味，因为“文学主体

间性不仅是对对象主体的理解，也是对自我主体的

理解。”o这里包括对台词、唱腔、表演、交流以及全

剧总体节奏的把握，o以京剧的韵味引领情感的抒

发，在情感的跌宕起伏中透视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这样的改编正是具有现代莎剧意识的具体表现。

因为改编者通过京剧诠释了《哈》剧中蕴涵的人类

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罪恶的诞生，但人类也时时刻刻

在重建着自己生存的家园“重整乾坤”的人文精神，

改编所追求的是美好、和谐，是个体生命在这样的

打破与建立之间完成的价值体现。

这样的互文，接通了诞生于四百年前的《哈姆

雷特》与京剧《王子复仇记》之间的精神联系，使“中

国戏曲往往只重视写意的主观性方面，而不太重视

写意中所积淀的理性本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

补。京剧强调“形式美的规律”@。这种有别于话

剧的演出方式在形式上正好追求的是一种现代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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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演出意识，因为“重复使用形式或主题也就是对

形式和主题的重新定义”@。中国观众通过京剧接

触的是《哈姆雷特》；西方观众通过《王子复仇记》感

受到的是中国京剧的审美魅力。这类“互文性审

美”大量存在于中国戏曲对莎剧的改编中，通过此

类“互文性审美”所建立的“元一关系”，以变换的艺

术形式阐释了莎剧的主题，并在这种转换中构建了

“元文本”。由此可见，由互文性所带来的“互文性

主题”在《王》剧与《哈》剧的转变中起着异常重要的

作用，是人们认同这是“莎剧”的重要原因。所以黄

．佐临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

特要推翻这堵墙，而对于梅兰芳，这堵墙根本就不

存在，用不着推翻”。o对于今天的中外观众来说，

京剧《王子复仇记》实际上就是在两种大相径庭的

艺术之间形成了审美的新的互文性。

二、真与美之间的程式与音舞

对于京剧莎剧来说，取得改编成功的关键，其

一是“戏曲表演程式”的成功运用，“戏剧艺术的感

染力量和审美价值，取决于它的艺术形象——舞台

形象”。@审美以人的感官为诉说对象，其形式美具

有反复鉴赏的耐久性，在与戏剧性结合以后，又以

人的心灵为述说对象，在伦理层面上打动人，具有

发人深思、耐看的韵味，形成了京剧形式与莎剧内

涵的完美结合。正如田汉所说，“莎士比亚学之研

究本应该是与实演底综合。’’。其二是“忠实原著”，

用京剧的形式在舞台上塑造莎剧中的人物。把两

种不同文化体系的戏剧融合在一起，显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京剧的特点之一是“音乐性的对话与

舞蹈性的动作⋯⋯它作为一种戏剧形式有了自己

的独特的艺术价值”。o《王》剧追求“写意性”；舞美

设计简约写意，人物服饰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京剧

衣箱。该剧的导演抓住《哈姆雷特》的主题所反映

的是罪恶的诞生与建立和谐秩序之间的矛盾，以及

哈姆雷特对于“生存还是毁灭”、“重整乾坤”是否适

合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永恒主题这～思考，唱

腔和程式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设计。全剧重点展

示的是子丹心灵的煎熬，与此同时运用大幅度变化

的系列程式表现人物情绪的突变，使感情喷发出

来，子丹边舞边唱：

切莫让心灵蔓草再蔓延，

今夜晚话语虽厉意本善，

谨记下这字字句句逆耳言，

惊变生悲愤交加热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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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腾怒火胸中烧，

弑兄窃国乱宗庙，

贻害人间罪滔滔，

利剑挥处邪佞扫，

子丹复仇在今朝。@

舞台形象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音舞，唱腔和程

式的编排是为了实现主题和刻画人物服务的，其特

点构成了“互文性音舞”。音舞是否完美，是否有助

于刻画人物性格，是决定舞台形象是否成功的一个

重要衡量标准。“文戏有戏无曲不传，武戏有武艺

无人物不传，’’。音舞性构成了艺术表现形式上最

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音舞性，通俗地说，就是“载

歌载舞”。“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

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旧即以故事表演

为演进主线，吸收歌舞、杂技以及讲唱文学等诸多

成分逐渐形成的。这是形成京剧艺术特征的根本

因素，也是区别于西方话剧的最本质的特征。用京

剧形式诠释莎剧自然也构成了探求意义的一种方

式。以音舞来表达这样的主题，更多地是通过这种

互文性音舞，用中国人能理解的方式阐释主题，就

在“原始模型或已有原型”国之间保持了某种联系，

通过演员和角色的间离达到“装龙扮虎”的艺术效

果。《王》剧的导演多次谈到，改编之所以能够得到

认同，是因为莎剧和戏曲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

处，在舞台演出方面互文性音舞的特点明显。莎剧

与京剧都是诗的结晶，在莎士比亚时代“戏剧都是

富于假定性的”。@莎剧和京剧都统一于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演剧体系；都企图“在假定性

的环境和事件中求得真实性的效果”o。京剧和莎

剧都毫无疑问地要遵循这一艺术规律。因为“对话

角色的无限可互换性，要求这些角色操演时在任何

一方都不可能拥有特权。’’。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

《王》剧还是《哈》剧二者都是以人为本，都以展示人

性真善美的哲学追求与极至的美为目标。@谭霈生

认为：“用‘写意’的手法处理舞台场景，可能更有利

于舞台空间的自由变换⋯⋯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处

理舞台空间的特殊方法，是与表演艺术的虚拟性动

作相适应的。’’。从《王》剧的表演中我们看到，传统

程式和音舞运用得好，不但可使人物动起来，还能

很好地表现人物内心活动，这种京剧程式化的运

用，除了那些负载了强烈中国文化色彩，西方人难

以理解的特定程式外，那些既可以用来表现中国人

的情感和心理，也可以表现西方人的情感和心理的

表演，达到了不同文化殊途同归，统一于京剧审美

的效果，因为归根到底表现的是“人”的情感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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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王》剧显然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即以“互文性音

舞”“打破团块，把一整套行动，化为无数线条，再重

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最有表现力的美的形象。”圆

《王》剧通过音乐和歌舞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各

种冲突，从而在审美层次上让中国观众感到信服，

让西方观众得以从另一角度审视莎士比亚戏剧。

在这样的改编中，程式化动作的运用坚持从人物出

发，或重新组合，或旧式新用，达到用活、用到位的

效果，在“精神升华具体化’’@中，展示京剧表演的

独到之处。同时，充分利用行当的特长来塑造人

物。这就表明《王》剧的演出已经在这种变异中使

莎剧“按照舞蹈化动作的律动进行表演”@。所以

在观众看来，这种带有浓郁京味的莎剧才值得一

观。在京剧舞台上，除了剧本问题之外，表演技术

决定一切，它不但决定了演员的舞台创作是在程式

基础上的再创造，只有当演员熟练地掌握了程式之

后，把程式化作为第二天性，运用自如，才能传神传

色地表演角色，并且还决定了中国戏曲演员的技艺

训练的重要性。固

三、京剧与莎剧的互文性途径

《哈》剧在这样的改编中，无疑实现了一种文

化、语言、艺术意义上的互文，即在“互文性主题”与

“互文性音舞”的基础上实现的“互文性审美”。这

种互文性审美既是京剧对莎剧的形式意义上的融

合，也是莎剧对京剧在刻画人性意义上的补充，二

者之间的有机叠加当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那么，《王》剧是如何在这种改编中实现互文性的

呢?我们知道，京剧中的“曲”为“歌唱”部分，“动

作”则是“舞蹈”部分。京剧的表演具有“有声必歌，

无动不舞”的特点。o《王》剧在观众看来，完全可以

不以情节设置为艺术创造，而其音乐的新鲜性、动

作的陌生化、舞蹈的中国化以及对业已熟悉的故

事、心理矛盾、人物的中国化色彩的高度概括，在审

美的创造上达到相当的高度，产生很强的艺术震撼

力。“文本存在于语言中”，@而互文存在于音舞之

中。我们认为，京剧莎剧在音舞上具有浓郁的中国

色彩，无论在戏剧性方面，还是在观赏性方面；无论

是在哲学理念上，还是在美学观上，都更加符合戏

剧的现代性，适合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在京剧莎

剧中，音乐和戏剧不再是捆绑的夫妻，而是恩爱难

解的结合了。京剧莎剧的板腔体音乐形式是戏曲

音乐戏剧化的必然产物。在京剧艺术的综合机制

中，音乐逐渐变成情节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高

度戏剧化的音乐。音乐形式的突破，使得戏曲音乐

或以唱腔，或以器乐，或以打击乐的形式渗透到剧

情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和人物形象的每一个细胞中

去，使戏曲艺术的综合机制得到提高，戏曲艺术表

现异域文化的能力也大大加强了，同时也丰富了莎

剧的表现力。

京剧的板腔体音乐形式是戏曲音乐戏剧化的

必然产物。《王》剧以板式、旋律和规格严谨的京剧

音乐，唱得“字正腔圆”，根据剧中人物的不同感情，

表达出喜怒哀乐等迥然不同的艺术效果。在戏曲

艺术的综合机制中，《哈》剧的改编力求使音乐逐渐

变成戏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高度戏曲化音乐的演

绎中，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京剧是音乐化了的

诗；唱词，即‘歌唱性的诗词”@，在京剧莎剧中，由

于其唱腔结构的基本单元大大缩小了，音乐和宾白

得以更自由地结合起来，在人物对话中，随时可以

插人唱段来直接抒情或描写内心活动，或用连句对

唱的形式直接表现人物语言，推动戏剧冲突的发

展。o甚至从京剧莎剧的改编者角度来看，有好情

节固然好，没有好情节也关系不大。@很多观众观

看京剧莎剧的期待视野显然不在情节方面，甚至不

在思想性方面，而主要体现为审美感的获得，中国

观众对京剧莎剧的期待则足情节与表演，思想与艺

术二者兼而有之。

京剧莎剧追求的是音乐及舞蹈的审美；追求的

是“抒情”、“意境”的创造。因为抒情话语是曲本位

的中国戏剧最重要的话语，其地位远比西方戏剧的

相应成分高。历来中围剧作家往往称自己的创作

为“作词”、“填词”、“制曲”等，可见曲词是戏剧的核

心部分。京剧莎剧的改编正是利用了自己的这一

长处，以曲词抒情。清代的孔尚任曾说：“词曲皆非

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借词曲

以咏之。”o那么，京剧与莎剧的结合发挥“曲”的特

殊作用也就是必然的了，以曲咏胸中之情，以曲托

人物形象，以曲现人物心理。《王》剧的互文性说

明：“任何表述都隐含一个对话者，这个对话者不只

是被动的‘听’，同时也在以自己的声音影响对方的

表述，其中包含了‘独白’中的自我对话。”o可以

说，京剧的音舞已经在观众面前创造了一种全新的

莎剧。《王》剧与《哈》剧的互文性审美，既是主题上

的继承、开掘，也是形式上的替换。《王》剧所遵循

的改编策略就是在力图完整表现其主题的人文主

义精神时，以京剧替换话剧(莎剧)这种艺术形式。

“就中国戏曲舞台艺术来说，真实和美的结合有它

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改编表明京剧的美学

理想和莎剧美学精神通过京剧《王子复仇记》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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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层面上进行了一次成功嫁接，这样的互文性审美

表明，无论在外在形式、内在思想内容和审美，京剧

与莎剧的互文性开拓出一片审美的新天地，并成功

地跨越了文化之间的差异。

以开放的眼光看，京剧莎剧《王子复仇记》利用

融“舞蹈”、“音乐”、“曲艺”以及情感蠼造性格的京

剧艺术。丰富了中国戏曲舞台，加深了我们对莎士

比亚的理解，以京剧特有的文化张力和丰富的表演

技巧，丰富了中国莎剧的演出形式，拓展了莎剧的

审美领域，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莎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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